
                                甘残办函〔2026〕12号

关于开展全省残疾人职业培训基地

评估及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残联、甘肃矿区残联、兰州新区残联：
为贯彻落实《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方案（2025—2027年）》，按照《中国残联办公厅关于开展国家级残疾人职业培训基地评估和申报工作的通知》（残联厅函〔2026〕162号）和《省残联办公室关于印发〈甘肃省残疾人职业培训基地建设与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甘残办发〔2023〕13号）要求，规范国家级残疾人职业培训基地（以下简称国家级基地）、省级残疾人职业培训基地（以下简称省级基地）的管理，健全准入、退出机制，提升残疾人职业培训质效，促进残疾人高质量充分就业，决定对已确定的省级基地、国家级基地进行评估，同步开展第二批省级基地、第六批国家级基地的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省级基地评估和申报
（一）省级基地评估工作

1.省级基地评估内容
严格对照《甘肃省残疾人职业培训基地建设与管理办法（试行）》，围绕办学条件、教学管理、培训质量及系统信息录入等情况，对辖区内现有的省级基地逐一开展评估。

2.省级基地评估方式

采取县（区）残联实地评估，市（州）残联复核，省残联复评的方式。

3.省级基地评估安排
（1）评估阶段。各县（区）残联实地核查辖区内的省级基地，通过现场问询、查阅档案、回访学员等方式，确定评估结果，于8月底前将评估结果报送市（州）残联。评估结果为“优秀”“合格”或“不合格”。

（2）复核阶段。各市（州）残联应成立专项工作组，实地走访省级基地，于9月底前完成复核与汇总，将《省级残疾人职业培训基地评估结果汇总表》（附件1）和总结报告（含基本情况、扶持政策、制度建设、评估机制、特色做法、存在问题等）报送省残疾人职业教育和就业服务中心。

（3）复评阶段。省残联对各地报送的材料进行复评、抽查，确定评估结果，对评估结果为“不合格”的基地予以取消资格、摘牌。

（二）省级基地申报工作
1.省级基地申报条件

（1）经人社、教育、残联等部门批准并年审评估认定合格的培训机构，或具备培训资质的残疾人创业孵化基地、就业帮扶基地等，相关手续齐备。无法律、经济纠纷，稳定运营时间2年以上。
（2）开设适合残疾人职业培训的专业，所开设专业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具有较好的就业前景。

（3）有300平方米以上的教学培训场地，基地规划、建设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无障碍设计规范》等规定，具有方便残疾人学习、生活、实习的场地场所和设施设备。
（4）具有保障基地正常运行的管理制度和工作机制，能保证学员日常生活和学习实习安全。

（5）具有2年以上开展残疾人职业培训的经历，培训规模达到每次可同时满足30人以上、每年120人以上的培训。

（6）配备有特殊教育资质或教学经验丰富的专兼职教师和教学辅助人员，每门课程至少配备1名专业理论课教师和1名实习指导教师，师资构成比例合理。

（7）能落实对残疾人的各项资助保障政策，扶残助残氛围浓厚，切实保障残疾人各项权益。

（8）有与职业培训相衔接的实习见习基地，可以提供就业创业指导。

2.省级基地申报要求

（1）按要求填写《甘肃省残疾人职业培训基地申报表》（附件2）并由市（州）、县（区）残联审核盖章。
（2）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并年审合格的教育或职业培训机构资质证书（法人证书、办学许可证等）。

（3）法定代表人和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

（4）申报机构的师资、场地、设备投入以及无障碍环境建设证明材料。

（5）申报机构的管理制度、安全制度、招生计划以及培训计划。

（6）申报机构残疾学员花名册、培训现场图片以及培训后的就业情况。

（7）其他能够证明具备开展残疾人职业培训能力的材料。

符合条件的机构所提供的资料，一律用A4纸，按顺序装订成册，一式两份，并附电子文档。所有证明材料复印件，应由机构注明“与原件核对无误”并加盖印章，于9月30日前报送省残疾人职业教育和就业服务中心。各市州择优申报不超过3家省级基地。

国家级基地评估和申报

（一）国家级基地评估工作

1.国家级基地评估内容
严格对照《国家级残疾人职业培训基地培训服务规范与评估指标体系》（残联厅函〔2026〕162号）要求，围绕办学条件、教学管理、培训质量及系统信息录入等情况，对辖区内现有的国家级基地逐一开展评估。

2.国家级基地评估方式

采取市州残联实地评估，省残联复核，中国残联复评的方式。

3.国家级基地评估安排
（1）完善档案。国家级基地须于9月底前在全国残疾人职业培训管理服务系统（以下简称培训系统）中完善档案信息。

（2）评估阶段。各市州残联实地核查辖区内的国家级基地，通过现场问询、查阅档案、回访学员等方式，核验培训系统中国家级基地档案及培训项目录入等情况，确定评估结果，于9月底前将评估结果报送省残联。评估结果为“合格”或“不合格”。

（3）复核阶段。省残联成立专项工作组，通过随机抽查的方式，实地走访参与评估的国家级基地，于10月15日前完成复核与汇总，在培训系统中确认复核结果，经省残联批准后，并将《国家级残疾人职业培训基地评估结果汇总表》（附件3）和总结报告（含基本情况、扶持政策、制度建设、评估机制、特色做法、存在问题等）报送中国残联。

（4）复评阶段。中国残联对各地报送的材料进行复评，确定评估结果，对评估结果为“不合格”的基地予以取消资格、摘牌。

（二）第六批国家级基地申报工作
1.国家级基地申报条件
（1）须取得省级基地资质，无省级基地认定的单位不予受理国家级基地申报。

（2）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教育、农业农村、科技、残联等部门所属的培训机构，企业、社会力量办的合规培训机构。

（3）具备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培训或实训资质，手续完备，且无法律及经济纠纷，稳定运营2年以上，制度规范，档案齐全，有固定线下培训场所，无障碍条件符合残疾人培训需求，配备残疾人培训教学、生活辅助教师。

（4）具有面向残疾人开展规模化、较高质量培训经验，且项目紧贴当地市场需求，种类丰富，具备示范效应；培训合格率≥90%，培训后就业转化率≥50%。

2.国家级基地申报要求和认定程序

（1）申报机构须通过培训系统提交申报材料（填报说明见附件4）；各级残联依责在线审查，明确勾选“同意申报”或“不同意申报”；

（2）省残联成立专项工作组，组织力量对拟推荐机构逐一实地考察，严审把关。于10月15日前完成审核，经省残联批准后，报送中国残联。

（3）中国残联组织专家对申报机构进行评审，评审结果在中国残联官网公示，确定第六批国家级基地名单。
三、联系方式
（一）甘肃省残疾人职业教育和就业服务中心
联系人：戴书媛   张瑞琦  

电  话：0931-8416193   

邮  箱：274405151@qq.com

地  址：兰州市城关区民主西路168号

（二）全国残疾人职业培训管理服务系统

联系人及电话：王雪娇010-68060687 
高文娟18010372106

附件：1.省级残疾人职业培训基地评估结果汇总表

2.甘肃省残疾人职业培训基地申报表

3.国家级残疾人职业培训基地评估结果汇总表

      4.全国残疾人职业培训管理服务系统填报说明

省残联办公室

2026年7月6日

附件1
省级残疾人职业培训基地评估结果汇总表

________市（州）残联 （盖章）   

	序号
	省级残疾人职业培训基地名称
	评估结果
（优秀、合格、不合格）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注：名称变更的机构需备注挂牌时确定的名称，如：XXXX（原XXXXX）。
填报人：                          联系电话：

附件2

甘肃省残疾人职业培训基地申报表
申报单位：                          
基地名称：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甘肃省残疾人联合会制
填 表 说 明

1.本表一式两份；
2.呈报本表时，须附申报职业（工种）的培训计划及所选用的教材；
3.本表一律用电脑打印或用钢笔填写，字迹清楚、工整，如填写内容较多，可另加A4纸的附页。
信 用 承 诺

本表所填各种数据和申报材料的各种信息真实客观地反映了我单位的情况和意见。
                       填报人（签名）             
    法定代表人（签名）         
年    月    日
	基 本 情 况



	申报单位
	

	详细地址
	

	邮政编码
	
	办公电话
	

	电子信箱
	
	传  真
	

	单位性质
	
	注册登记类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年培训规模
	

	培训形式
	

	培训职业工种或专业
	培训项目
	培训时长
	选用教材

	
	
	
	

	
	
	
	

	
	
	
	

	
	
	
	

	实

用

技

术

培

训

项

目
	培训项目
	培训时长
	选用教材

	
	
	
	

	
	
	
	

	
	
	
	

	
	
	
	

	法人代表
	姓 名
	电话
	手机
	住址

	
	
	
	
	

	管

理

人

员
	姓 名
	岗  位
	职称（资格等级）
	文化程度
	专（兼）职

	
	
	
	
	
	

	
	
	
	
	
	

	
	
	
	
	
	

	教  师  情  况

	教师总数
	人。其中，专职教师：    人，兼职教师：  人

	专

业

理

论

课

教

师


	姓  名
	文化 

程度
	专业技术职务(职业资格等级)
	教龄、职业(专业)工龄
	承担课程
	专(兼)职

	
	
	
	
	
	
	

	
	
	
	
	
	
	

	
	
	
	
	
	
	

	
	
	
	
	
	
	

	
	
	
	
	
	
	

	
	
	
	
	
	
	

	
	
	
	
	
	
	

	
	
	
	
	
	
	

	
	
	
	
	
	
	

	
	
	
	
	
	
	

	实

习

指

导

教

师
	
	
	
	
	
	

	
	
	
	
	
	
	

	
	
	
	
	
	
	

	
	
	
	
	
	
	

	
	
	
	
	
	
	

	
	
	
	
	
	
	

	
	
	
	
	
	
	

	
	
	
	
	
	
	

	
	
	
	
	
	
	

	
	
	
	
	
	
	

	培训场地及设施



	场地情况
	形式
	面积（m2）
	教室（m2）
	实习场地（m2）
	工位数（个）

	
	自有
	
	
	
	

	
	租用
	
	
	
	

	培训仪器设备
	

	实习设备设施场地
	

	无障碍设备设施
	

	办 学 情 况

	办

学

经

费

来

源


	

	开办资金数额（万元）
	

	办

学

管

理

制

度
	

	获

奖

情

况
	

	审 核 意 见

	县（区）残联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市（州）残联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省

残

联

意

见
	（公章）

                                         年   月  日

	批准文号
	

	备注
	


附件3
国家级残疾人职业培训基地

评估结果汇总表
________市（州）残联 （盖章）   

	序号
	国家级残疾人职业培训基地名称
	评估结果

（合格、不合格）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注：名称变更的机构需备注挂牌时确定的名称，如：XXXX（原XXXXX）。

填报人：                          联系电话：

附件4

全国残疾人职业培训管理服务系统填报说明

一、全国残疾人职业培训管理服务系统

网址：https://tradmin.cdpee.org.cn
二、评估填报说明

已挂牌国家级基地、地市级、区县级残联在系统内核查、补全【机构信息】内档案信息；省级残联在系统中点击左侧“国家级基地评估”按钮进入评估页面，点击右侧【查看详细】，了解国家级基地详细情况并选择评估结果。

注意：已挂牌但未在本系统注册的国家级基地，需注册账号、完善机构信息再进行评估；已挂牌但未在系统中选定为“国家级”的基地，需先修改【机构信息】。

三、申报填报说明

（一）培训机构登录系统，点击左侧【国家级基地管理】、点击右上角【+我要申报】，系统会自动加载2023-2025年培训数据，机构可修改加载内容后报送申报资料。

注意：省级残联可通过点击【开启本省申报】开启/关闭辖区内国家级基地申报工作。

省级、市级、县级残联需逐级在系统中点击左侧【国家级基地管理】、右侧【查看详情】，明确输入申报意见。省级、市级也可直接审核申报机构。



